
哈尔滨工业大学自主审核单位 

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审核标准—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

 

一、学科方向与特色 

1．学科方向。主干学科方向至少 3 个，且一般应包含集成电路设计

与设计自动化，集成电路制造工程，还至少具有 1 个特色学科方向。 

2．学科特色。学科特色符合学校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，突出学科交

叉特色，能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

和知识贡献，获得社会认同并有较高的社会声誉。 

二、学科队伍 

3．人员规模。专任教师不少于 50 人，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 10 人。

每个学科方向至少有 1 位学科带头人以及若干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

干，每个学科方向正高级职称不少于 5 名。 

4．人员结构。每个学科方向上专任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、学缘结构

合理。专任教师中 55 岁及以下骨干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获博士

学位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80%，有海外经历的教师比例不低于 40%。 

5．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。有 3-4 名学术造诣深厚、治学严谨且具

备指导博士生能力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。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集

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科学研究，在国内本学科具有较大学术影

响力，主持过至少 1 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，应在集成电路科学与工

程或相关学科博士点担任过博士研究生导师。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

应有明确稳定的研究方向，作为第一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在所在学科

方向的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持续地发表论文，主持过至少 1 项国家级



或省部级项目，至少完整指导过 3 届取得硕士学位的硕士生，具备博

士研究生导师资格。 

三、人才培养  

6．培养概况。具有较好的生源，申请授权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硕士研

究生第一志愿报考率较高。近五年，申请授权学科或相关学科年均硕

士学位授予人数不低于 50 人。 

7．课程与教学。所开设的硕士生核心课程应反映本学科的内在逻辑、

有鲜明的特色，硕士核心课程不低于 10 门，选修课程不低于 10 门。

应有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来保证核心课程体系的实施。有能力开

设高水平的博士生课程，博士专业课程不低于 6 门，参照教育部相关

文件，结合现有研究方向，拟开设的课程应体现本学科点特色。 

8．培养质量。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高，学位论文质量整体较

好，有一定比例的硕士研究生继续攻读国内外博士研究生。 

四、培养环境与条件  

9．科学研究。主持承担高水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有充足的科研经

费支撑研究生的培养，专职人员年人均科研经费应不少于 50 万元。

近五年，学科点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曾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不少于

5 项，有相当比例的研究生参与高水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。 

10．学术交流。有浓郁的学术氛围，能够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。

近五年，骨干教师主持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每年不少于 1 次，专任教

师参加国内会议每年人均不少于 1 次。每年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

人次占总研究生人数比例 10%以上；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人次占研究生

总人数比例 20%以上。硕士生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科研交流的基本

能力。 



11．支撑条件。具有足够的常用集成电路设计、制备、封装、测试分

析等软硬件条件，具有长期、稳定的实习基地；有规范的导师选聘、

培训和考核制度；研究生培养管理的保障体系健全，包括组织结构和

管理机构等；拥有涵盖国际上大多数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领域主流刊

物的专业图书资料；研究生奖助制度健全，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制度

完备，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良好；并设有专职管理人员保障

各项制度的落实。 


